
枣庄律师04 2022年8月17日 星期三

主编/张文莉 责任编辑/田坤

编审/高辉

邮箱：dzzls66@126.com

律协投诉电话：3316510

内容摘要：为了推进案件繁简分
流，优化司法资源，我国在新修的《刑
事诉讼法》中增设了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期望以完善刑事法律制度来推动
宽严相济的具体化的、制度化的刑事
政策。在笔者参加“1+1”中国法律援
助志愿者活动的一年中，作为值班律
师见证参与了百余件认罪认罚具结书
的签署，其中产生了比如对犯罪嫌疑
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如何确定、值班
律师到底应该充当什么职能、如何考
量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诉求等问题的思
考。

本文中笔者尝试对司法实务中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建议。

主题词：认罪认罚律师见证 律
师职能 自愿 被害人诉求

一、我国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立法

（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立法进程

2016年11月16日起，针对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我国在18个城
市开展了为期2年的试点工作，均取
得了较好的司法和社会效果。在此情
况下，我国在2018年10月26日修改
刑事诉讼法时，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正式确立。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体现了我国在现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中
的美好愿景，其能够使得各种案件进
入不同的程序轨道、促进司法资源安
排完善，推进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制
度，对我国今后的法制健全具有深远
的意义。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念
《刑事诉讼法》在新修后的第15

条中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无异议于所控
诉的犯罪事实，接受公诉机关对于量
刑的提议，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但需签
署相关的法律文书。

在笔者看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有着丰富的含义，具体如下：
第一，从实体上看，认罪是指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受控于司法机关后自
愿承认并且无异议于公诉机关所控诉
的犯罪事实，这反映的是犯罪人在归
案后的认罪态度问题。第二，从程序
上看，“认罪”在不同的阶段会存在差
异。在侦查阶段，要求犯罪嫌疑人如
实供述犯罪的行为和事实，在审查起
诉阶段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指
控的罪名无异议，在起诉后至审判时，
要求被告人不仅要认可指控的罪名，
还要认可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
第三，在司法实务中，认罪认罚具结书
的签署是为了明确以下内容：（1）犯罪
嫌疑人的基本情况；（2）犯罪嫌疑人犯
罪事实的基本情况及构成罪名；（3）公
诉机关提出的对犯罪嫌疑人量刑的提
议；（4）建议人民法院审理本案适用的
诉讼程序。

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
中出现的问题

（一）在司法实务中适用条件的认
定不够严格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司法
体制的改革亮点，突显出刑事法律完
善过程中的重要引领作用。自该制度
确立以来，我国的刑事案件适用认罪
认罚的比例正逐年上升，在笔者援助
的盐边县，2021年全年适用认罪认罚
办理案件适用率高达95%。可以看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渐渐被国民所认
可，在司法实务中更好地运用到刑事
案件中。尽管如此，在司法实践中仍
然存在适用条件的认定不够严格的问
题，即未达到证据非常充分明确、案件
事实清楚就适用认罪认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最突出
的特点之一是在证据明确，事实清楚
的情况下适用。但在司法实务中很多
办案人员为了加快审结案件或者盲目
追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在事
实和证据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与犯罪
者进行协商，盲目地签署认罪认罚具
结书，从而导致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滥用。

（二）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存在
困难

自愿认罪认罚，要求体现出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一定是出于自愿，出于
意思自治的选择而不是被强迫做出的
认罪认罚。这是实现认罪认罚制度乃
至防止滥用认罪认罚制度的基本前
提。一方面能够评判行为人是否已经
深刻认识到其犯罪行为的危害性，是
否有悔悟的主观意识；另一方面也体
现出司法尊敬人权的理念，行为人在
自我利益权衡之下做出其认为有利于
自己的选择，真正体现出司法为民的
终极宗旨。

但在实务中，很多司法工作人员
为了让案件准时得到完结，可能会强
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为了追
求效率，采取逼诱、胁迫等方式强制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罚认罪，从而滥用
速裁程序，并最终可能导致冤假错案
的发生。

除此之外也存在少数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在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后，仅仅是出于想要得到从宽处罚的
角度来认罪认罚，而没有深刻认识到
犯罪行为所带来的危害性。如笔者在
见证危险驾驶案件犯罪嫌疑人认罪认
罚的过程中，如果血液酒精含量相对

较低、且不存在发生交通事故、无证驾
驶等加重情节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往
往会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处理或
者建议缓刑，而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往
往带着笑脸说“不关就行，我签、我愿
意签”，很难去分辨其是否真正自愿。

因此，基于自愿性而达成的量刑
协议仅仅体现法律层面上的自愿性，
而很难体现实质的自愿。但笔者也承
认，在司法实务中，认定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认罪认罚是否自愿的标准仍然
是模糊的，是存在困难的。

（三）对被害人诉讼恳求的关注度
不够

新修的《刑事诉讼法》中详细规定
了认罪认罚从宽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
规范，但却少有提及被害人在认罪认
罚从宽案件中的地位，人民法院在审
理认罪认罚案件时，被害方的意见不
管在法律上还是实务中对其都没有约
束力。

笔者在援助期间代理办理了一
起未成年强奸被害人的案件。犯罪嫌
疑人系未成年被害人父亲的朋友，有
过强奸犯罪前科，且在明知该被害人
未成年且存在智力残疾的情况下实施
了强奸犯罪。在被害人家属多次要求
法院对其从重处罚的情况下，法院仍
然依照被告人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
的量刑建议判处了较轻的处罚。在笔
者看来，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提升对被
害人诉求的关注度，对保障被害人权
益具有深重的意义。一是让被害人参
进刑事诉讼程序有利于监督司法机关
的办案行为。二是有利于查明案情，
精准地进行定罪和量刑。三是有利于
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正。但公正与效
率不能失衡，公正是前提，效率是其
次。过分注重效率，可能会忽略刑事
诉讼最重要的公正价值。

提升对被害人诉求的关注度，保
障被害人的权益，既同时考虑到了效
率与公正，最重要的是可以尊敬和保
障人权。让被害人参与到刑事程序，
保障其行使权利，对于提高被害人的
主体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案件
的公正性，使追求的效率价值建立在
公正的层面上的意义重大。

笔者拙见，对被害方的权益保障，
提高对被害方诉讼恳求主见的关注度
是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认罪认
罚从宽部分需要重点完善并解决的问
题。

（四）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职能实质
性欠缺

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律师在
该过程中充当的角色很重要。律师可
以带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对自
身有利的选择，并且维护其合法权
益。根据刑诉法规定，只有在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没有辩护人，并且未指派
法律援助律师的时候，值班律师才发
挥作用。相比于辩护律师和法援律师
享有例如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广泛
的职权，值班律师仅可帮助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选择关于法律程序上的权
利，不享有其他权利。并且值班律师
只有在见证认罪认罚之前，在司法机
关提供的便利条件下才能会见犯罪嫌
疑人、了解案情。值班律师在办理认
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职能实质性缺失，
必定会阻碍其发挥作用。在很多职权
不能发挥实施的情况下，值班律师在
接下来的办案中对案件处理提出意

见、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更有
利的程序选择将显得尤为困难。

笔者援助的盐边县检察院，为了
保证和提高认罪认罚效率，公诉机关
会在值班律师参与见证之前，为充分
地了解和查阅案件材料提供便利。此
举不仅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值班律师
的实质性职能，也避免了认罚认罚具
结书的签署需要律师见证这一规定虚
有其表的可能性。

三、我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完善

（一）严格遵循法定的事实认定和
证据收集及证明标准

我国刑法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同
理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的司法办案理念下，对于认定案件事
实和证据的收集及证明标准也应当遵
循法定原则。

在笔者看来，认罪认罚案件的办
理应当在实体上从宽，程序上从简，是
减程序但不减标准，应当严格依照法
定的证据收集和证明标准。

（二）加强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进
行审查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
则需要在法律程序中审查其自愿性。
这是重要的节点，也是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正值性的评判前提。新修的《刑
事诉讼法》中第190条第二款规定了
审查自愿性的内容，但仅仅体现在了
审判阶段。但这就很有可能出现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
抗拒抓捕、到案后一言不发，反而到了
审判阶段单纯地为了适用从宽处罚制
度而“自愿”认罪认罚现象的发生。

在笔者看来，想要更好地实施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就应将审查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自愿性贯穿刑事诉讼
的各个阶段，完善审查认罪认罚自愿
性的司法程序。对此，笔者有以下几
点拙见：第一，刑事诉讼各个阶段都应
履行告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义务，
同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
自愿认罪认罚的主观意思表示记录在
案。第二，审查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
有没有真正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帮助，确保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是在获得有效法律帮助
的前提下自愿认罪认罚。第三，法院
在审判时守住庭审的最终一道防线，
在庭审中除应审查被告人是否自愿认
罪认罚外，还应考虑其到案经过、到案
后的表现以及庭审过程中的认罪态
度，综合考量其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综上，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除应当
审查是否存在司法部门威逼利诱的情
况外，还应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审
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是否具有
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三）加强对被害人方面诉求的关
注度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对于被害人
权益的保障，无论在法律规定上还是
实务中都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应当
逐渐通过立法等手段来加强对被害人
诉求的关注度，以此来加强对被害人
权益的保障。

加强对被害人诉求的关注度，笔
者有以下几点拙见：第一，认罪认罚应
当听取被害人的诉求。作为刑事案件
的直接受害人，其权益理应受到合理
的关注，在参进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
办理中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

自己造成的损害等问题表达自己的诉
求，并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提出自
己的看法，但不可以阻碍到诉讼程序
的开展。因此便可以采纳立法的形式
规定被害人关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
的权利，并且应当听取被害人的诉求
并记录在卷。第二，完善被害人国家
补偿制度。被害人被违法行为侵害
后，不管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急需得到
修复。在直接侵害人被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后，则金钱赔偿所带来的效果更
受被害人一方所青睐。但司法实务中
也经常会遇到，许多犯罪嫌疑人或被
告人生活困苦、没有收入，以至于没有
经济能力去赔偿给被害人一方，这就
导致被害人得不到因受到违法侵害导
致的经济赔偿。缓和这一矛盾的有效
方法便是完善针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
制度，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作
为后补的角色，在出现犯罪人无能力
赔偿受害人时，对遭受损害的被害人
给予适当的补偿，但同时也应当明确
在此情况下对不同犯罪嫌疑人（有无
赔偿能力）或者被告人的从宽标准。

（四）指派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见证
认罪认罚签署时，应扩大其参加度与
实质化

扩大援助律师的参加度和实质
化，能够制约国家公权力行使，同时又
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的用处。在被逮捕后，犯罪嫌疑人或
者被告人由于法律知识欠缺，不能有
效地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急需
律师等专业人士提供咨询和帮助。法
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在到案后被采
取强制措施乃至第一次讯问时托付辩
护律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只可
以托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所以援助
律师不应只在审判阶段维护当事人的
权益，还应当向审前各阶段延伸。目
前情况下，援助律师只可以作为值班
律师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后帮助其
选择最有利的程序，告知其认罪认罚
的具体含义和法律后果，帮助其是否
想要真实自愿地认罪认罚，但值班律
师并不一定能够最终作为被告人的辩
护律师出庭参加诉讼。在认罪认罚从
宽案件中，应积极探究扩张对法律援
助值班律师在提供辩护上的权利，实
现与一般辩护律师职能持平从而更好
地保障辩护权的行使。

对此，要保障值班律师参加认罪
认罚从宽程序的参与度和实质化，笔
者有几点建议如下：第一，加强立法扩
张对值班律师职权的设定。现行法律
规定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提供法律帮助的职权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司法机关应当尊敬值班律师的
职能当其在提供法律帮助时提出的意
见或要求，应当专注审查并在符合条
件的情况下采纳。

综上，笔者认为援助值班律师应
当自见证认罪认罚起，参加到诉讼的
各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
护为其作出合理的程序选择。

四、结束语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确立的

时间较短，但其同时也突显出我国司
法体制改革的步伐已经迈得更前了，
其作为一项新生制度仍有完善的空
间。笔者试图通过对其内涵以及司法
实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
身见解，希望通过不断完善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从而促进我国法治的进展。

浅析司法实务中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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